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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601918        证券简称:新集能源       编号:2023-016 

 

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每股分配比例：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.10元（含税）。 

●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2,590,541,800股为基数，具体

实施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。 

●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%，主要因为目前公司处于转型

发展阶段，为加快煤电一体化建设进度，公司新开发建设项目、煤

矿改扩建和安全技改项目及偿还有息负债等对资金需求较大。 

一、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

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确认，母公司

2022年度净利润 1,597,339,986.87 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扣除 10％

法定盈余公积金 159,733,998.69 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

2,956,239,829.18元，减去本年度分配现金股利 181,337,926.00元，

故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,212,507,891.36 元。 

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：以 2022 年年末总股本

2,590,541,800 股为基数，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.10 元(含税)，共

计 派 发 现 金 股 利 284,959,598.00 元 ， 未 分 配 利 润 余 额



2 

3,927,548,293.36 元结转下一年度。不送红股，不进行公积金转增

股本。 

该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本年度现金分红低于 30%的情况说明 

报 告 期 内 ， 公 司 实 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

2,064,306,502.78 元，拟分配的现金股利 284,959,598.00 元，占本

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%，具体原因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自身经营情况 

随着国内低碳化发展进程加快推进，能源结构调整将呈现加速

趋势，煤炭消费需求增长将可能逐步放缓。公司作为国有控股的传

统能源服务企业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保障。为响应国

家战略大局，在煤炭增产保供转变为常态化，以及区域全社会用电

量持续增长形势下，公司进一步扩大公司煤电一体化规模，促进公

司煤电产业联动发展，提升公司抵御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，增强公

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公司新开发建设项目对资金需求较大。 

近年来，公司虽连续实现盈利，但截至 2022年年末，公司资产

负债率为 63.18%，有息负债 138亿元，公司财务风险仍较高。 

为有效降低经营风险，公司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

全面践行“存量提效、增量转型”发展思路，扎实推进公司发展战

略实施，持续加强公司安全、生产、经营、改革、创新、发展等各

项工作，加快煤电一体化建设进度，继续完善产品结构，持续提高

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。 

（二）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资金需求 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公司深入贯彻落实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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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安全新战略，积极融入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淮河生态经济

带，把握安徽省打造皖北能源基地和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的发展定

位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遵循“存量提效、增量转型”发展

思路，践行“安全高效发展、绿色低碳发展、改革创新发展”理念，

构建完善以煤炭、煤电、新能源为主，能源综合服务和资源综合利

用协同发展的新格局，将公司打造成华东地区多能互补、绿色低碳、

智慧高效、治理现代的能源示范企业。 

2023 年，公司计划新建煤电和新能源项目、煤矿改扩建和安全

技改项目及固定资产更新等资本性支出预算约 90.38 亿元，预计偿

还有息负债约 52.50亿元，公司对资金的需求较大。 

（三）未分配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

2022 年 度 实 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

2,064,306,502.78 元，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母公司未分配利润

为 4,212,507,891.36 元（合并口径未分配利润为 4,729,505,112.77

元），扣除拟分配现金分红的数额（含税）284,959,598.00 元后, 未

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下一年度。 

剩余未分配资金用于满足补充流动资金和 2023年度资本性投入

的资金需求，同时减少银行贷款，节约财务成本、提高公司经营效

益，有利于股东的长期回报。 

同时，公司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前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 2022

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，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。 

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和表决情况  

公司十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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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为：9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鉴于公司盈利基础仍较弱、资产负债率偏

高和资金需求较大的实际情况，综合考虑股东回报等因素，同意董

事会做出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：即以 2022 年年末总股本

2,590,541,800 股为基数，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.10 元(含税)，共

计 派 发 现 金 股 利 284,959,598.00 元 ， 未 分 配 利 润 余 额

3,927,548,293.36 元结转下一年度，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后续发

展和以后年度分配。该预案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

定，未损害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

盈利情况、现金流状况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经营现状，有利于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

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

     

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29日 


